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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红灯穿马路 被撞成高位截瘫
细取证辨责任 调解获赔52万元
□北京中淇律师事务所 刘建邦

一人被撞

全家陷入绝望

2002 年 5 月 8 日晚 7 时 ， 在

北京平安大街上， 张志国由北向南

骑车到一处人行横道时遇到红灯，

但他因赶路而横穿马路， 结果与一

辆由东向西疾驰而来的空驶出租车

撞上， 飞出去十多米， 头先着地，

当场昏死了过去， 被过路司机帮忙

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经诊断， 张志国颈椎骨第 5 节

和第 6 节脱节， 颅脑骨裂， 深度昏

迷， 生命垂危。

因抢救及时， 他的命总算是保

住了， 但也造成了高位截瘫， 胸部

以下完全没有了知觉， 后经法医鉴

定为一级伤残。

张志国的妻子是农村户口， 夫

妻两人要养育 11 岁的女儿和 9 岁

的儿子。

张志国的父母也都在农村， 而

且均身患癌症， 急需治疗。 一家人

中， 只有张志国是城镇户口， 在北

京的一家单位当厨师 ， 不足 1000

元的月收入成了全家唯一的经济来

源。 现在家里的顶梁柱倒了， 全家

在经济上和精神上都几乎陷入了绝

境。

事发后交警赶到现场进行勘

查， 对事故进行鉴定， 了解到肇事

车辆是在绿灯的情况下正常行驶，

而张志国在横穿马路时闯了红灯，

有重大过错， 从事故发生的因果关

系看 ， 受害人的过错大于肇事司

机。 因此， 交警支队并未向双方出

具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事故发生后， 张志国的家属在

与肇事方交涉赔偿问题时发生分

歧。 肇事方认为， 受害人未遵守交

通规则， 有重大过错， 应承担主要

责任， 所以只愿意赔偿受害人少部

分医疗费用。 双方协商未果。

在受害人存在重大过错的情况

下， 又该如何为其争取最大的权益

呢？

张志国的家属事发后咨询了许

多律师， 一听张志国是横穿马路且

是闯红灯被撞， 这些律师都表示拿

不到多少赔偿， 不愿意接手此案。

初察案情

确定调查方向

经多方打听， 张志国的家人慕

名找到了我。 在详细听取他们的陈

述以及了解张志国的伤情后， 我决

定接下这起案子。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我感到

张志国即使存在闯红灯的情节， 但

被撞得如此严重， 很难说肇事车辆

没有过错， 该案绝非表面看起来那

么简单 ，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取

证。

但我同时也意识到， 受害人的

交通违法行为已经确定， 如果不能

证明肇事司机也有重大过错， 那么

总的赔偿数额就将大打折扣， 张志

国极有可能只能得到对方基于人道

主义给予的赔偿， 这一赔偿通常不

到应赔额的 20％。 但是如果能够证

实案件是混合过错， 且双方过错责

任相当， 那么受害人就可以得到不

少于 50％的赔偿。

对于混合过错案件， 特别需要

对客观证据全面取证， 以充分证明

案发的原因。

有些诉讼代理人只看交警出具

的事故责任认定书， 对于不出具责

任认定书的交通案件， 也不做周详

的调查， 极有可能产生漏掉肇事方

责任的情况， 使肇事方逃脱了相应

的赔偿责任。

对于交通事故方面的法律法规

和司法解释， 诉讼代理人应有全面

的了解， 并且准确地理解和运用法

律规定， 维护受害人一方的利益，

科学、 合理测算每一项赔偿数额，

为受害人争取最大的权益。

奔波取证

拿到关键证据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 为受害人

争取最大的权益 ， 我决定亲自取

证， 重新调查了解事发时的情况。

首先， 我申请对肇事车辆进行

了科学检测。 检测结果对我方非常

有利， 结果显示： 该车后轮制动不

达标。

也就是说， 肇事车的刹车存在

极大隐患， 这种制动部分存在重大

缺陷的车辆按照相关规定是不允许

上路行驶的。

在取得初步进展之后， 我又对

肇事车当时的速度进行调查， 这也

是最为艰难的一步， 因为事故发生

已有一段时间， 双方当事人对车速

各执一词。 因此我马上提出申请，

要求对现场勘验资料进行鉴定。

经鉴定专家根据现场勘验资料

分析， 认定肇事车发生事故时的时

速在每小时 73 公里， 而该路段最

高限速是每小时 60 公里 。 据此 ，

肇事司机当时属于严重超过限速行

驶。

虽然有了这两项重要证据， 我

还是多次前往案发地点， 对路面状

况进行观察记录。 我发现案发地为

双向十车道， 道路笔直、 平整、 宽

敞， 路况非常好， 司机在车上视野

开阔。 要是司机精力集中正常驾驶

车辆的话， 对于前方路况应该能够

掌握得很清楚， 即使有人在前方横

穿马路 ， 也应该能够及时采取措

施， 避免事故的发生。 为了证明这

一点， 我还特地自己驾车多次在事

发路口进行验证。

绝地反击

力证混合责任

基于已经取得的证据， 我们很

快提起了诉讼。

法院开庭审理时， 被告出租汽

车公司的两名代理人一直强调： 原

告张志国违章骑车闯红灯， 本身存

在重大过错， 最终导致了撞车事故

的发生以及自己高位截瘫的结果，

因此张志国应该承担此次事故的主

要责任。

对此， 我拿出了一系列证据。

我指出：

所有这些物证和鉴定资料都证

明：

第一， 肇事方在发生事故时驾

驶的汽车后轮制动不达标；

第二， 事故发生时肇事出租司

机在超速行驶；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

是事故发生地视野开阔， 司机对路

况应该一目了然， 这样的道路环境

说明肇事司机案发前没有认真地观

察道路， 没有集中精力驾驶车辆，

主观上存在疏忽大意的重大过错。

如果肇事司机认真驾驶和留心观望

的话， 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综上， 受害人虽然存在过错，

但是肇事方也存在过错， 本案应当

是一起混合责任的交通肇事案件。

由于证据充分， 我方的观点被法院

合议庭接受了。

经过几轮激烈的相互辩论， 被

告方的代理人也逐渐认可了我的观

点， 我们终于达成共识， 认定本案

的性质是一起混合过错责任的案

件， 且肇事方责任略大于受害方。

当庭计算

确定赔偿数额

达成了第一步目标之后， 我顺

势提出了一个令在场人员大吃一惊

的赔偿金额。

我要求按照双方的过错， 客观

公正地分担责任， 肇事方应当承担

不少于 50％的责任， 经测算， 肇事

方的赔偿数额应当在 60 万元左右。

被告代理人当即质疑这一数目太

高， 连法官乍一听也认为数额有点

过高了。

但我是有备而来， 开庭前我已

经走访了北京市康复医院， 并取得

了院方出具的 《继续治疗和康复费

用的专家意见书》。

对于我方诉求中争议较大的

“陪床费”， 我也作了一番解释： 张

志国需要全天有人陪床， 依照 8 小

时工作日计算， 必须由 3 个护理人

员日夜轮班。

根据规定的 20 年陪护时间测

算， 再加上节假日和法定假日的加

班工资， 陪床费用至少需要 60 多

万元。”

为了打消法官的疑虑， 也让被

告方代理人无话可说， 我提出和对

方代理人一起当庭进行测算， 法官

也在一旁审核。 测算的依据是最高

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我们对伤残赔偿、 医疗费用、

住院伙食补助、 住院期间的陪床费

用、 伤残鉴定费用、 未成年子女生

活补助费、 治疗期间的治疗费用、

事故发生时的物品损坏费用等， 不

厌其烦地逐一项目进行了计算。

三方共同计算的结果出来后，

被告代理人大吃一惊， 竟然是 120

多万元！

我提出， 基于这个各方认可的

赔偿总额， 按混合过错双方各 50％

比例分担责任， 被告也应当一次性

给付原告 60 万元。

这下 ， 法官和肇事方都信服

了， 表示认可这一数额。

调解结案

促成最好结局

在此基础上， 审判长对我们原被

告双方进行了调解。 由于我方证据充

分， 赔偿数额又是三方共同计算确定

的， 双方很快就达成了调解协议： 住

院期间已支付的医疗费用以及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全额承担， 此外被告再

向原告一次性支付 50 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在诉讼过程中，

张志国经常发生原因不明的休克， 且

越来越频繁， 医院专家经过会诊后认

为， 张志国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为此， 我对张志国目前所能争取

的赔偿数额， 和他万一身故可能得到

的赔偿进行了测算比较。

我感到 ， 如果此案通过判决结

案， 对方可能会先赔偿一部分， 但后

期费用需要按照实际发生费用逐年支

付， 但依照张志国的情况来看， 如果

故去， 后期治疗费、 陪床费等尚未给

付的赔偿金， 就可能一分钱也拿不到

了。

更何况 ， 调解结案对方不能上

诉， 支付赔偿也比较及时。 张志国的

治疗、 抢救随时都需要钱， 一天都拖

延不得。 因此， 我尽力促成了调解结

案。

在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当天， 出

租汽车公司两位代理人就将赔偿金和

诉讼费用等 52 万元交给了法院， 之

后由法院将该笔款项发还给原告。 这

对于苦难的张志国一家人来说， 已经

是最好的结果了。

由于张志国的家人法律知识缺

乏， 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得到哪些应得

的权益， 我在结案后继续四处奔波，

到相关部门为张志国进行了残疾人登

记， 使其可领受残疾补助。

我还帮助张志国到其所在单位办

理了病退手续， 使他可以按月领取病

退金。 虽然为了这起案件东奔西跑，

耗费了自己大量的精力， 但看到这个

不幸的家庭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支撑，

作为律师我也感到十分欣慰。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在北京当厨师的张志国骑自行车横穿马路， 并且没有留意红

灯的 “警告”， 被一辆空驶的出租车撞飞十多米， 当场昏死了过

去。 后经送医抢救， 虽然命保住了， 但成了高位截瘫。

张志国的家属事后到处咨询律师， 但大多数律师一听案情，

就摇头表示拿不到多少赔偿。 无奈之下， 他们经人介绍找到了

我。

凭借多年的办案经验， 我感到张志国即使存在闯红灯的情

节， 但被撞得如此严重， 很难说肇事车辆没有过错。 可是， 现在

唯一确定的只是张志国自身的过错， 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赔偿， 的

确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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